
希伯來書（⼗三）

從「屬地的會幕」到「天上的真聖所」



【經文】希伯來書 第九章1 -14節

【前⾔】從八章開始到⼗章講述耶穌基督為⼤祭司的超越性，

從舊約的禮拜、帳幕的擺設、禮拜 的條例到祭司的事奉，將天

上與地上的樣式作對比，並強調舊約的獻祭是未來美事的預

表，並非本物的真實。因為舊約獻祭不能叫⼈得以完全，不能

真正除罪，只是叫⼈知罪。只有耶穌基督的獻祭，成就了除罪

的功能，成了永遠的贖罪祭，並且完成了神救贖的完美計畫。 



⼀、舊約會幕與敬拜的限制 (1~10節)

1. 舊約的帳幕是屬地的(1~5節)

「原來前約有禮拜的條例和屬世界的聖幕。因為有預備的帳幕，

頭⼀層叫作聖所，裡⾯有燈檯、桌⼦，和陳設餅。第⼆幔⼦後

⼜有⼀層帳幕，叫作⾄聖所，「有⾦香爐（或譯壇），有包⾦

的約櫃，櫃裡有盛嗎哪的⾦罐和亞倫發過芽的杖，並兩塊約版；

櫃上⾯有榮耀基路伯的影罩著施恩（原文是蔽罪）座。這幾件

我現在不能⼀⼀細說。」



收信的猶太信徒都熟悉摩⻄的帳幕，這帳幕是以⾊列⼈在⻄乃⼭與神立約

時，摩⻄根據 神在⼭上所指⽰的樣式⽀搭的，⽽當時希律王重建的第⼆聖

殿則並非完全符合神所指⽰的樣式。

• 「頭⼀層」指從院⼦經會幕⾨⼝進入的地⽅，只有洗濯後的祭司才容許

進去，稱為「聖所」；「第⼆幔⼦」是把帳幕分隔成聖所和⾄聖所的幔

⼦，只允許⼤祭司⼀年⼀次獨⾃進去在聖所裡。

• 「燈臺」是聖所內部唯⼀的光源，「桌⼦」⽤來擺放陳設餅，「陳設餅」

是擺列成兩⾏的⼗⼆個餅。



• 在⾄聖所裡「有⾦香爐」：宜翻作「⾦香壇」是供燒香之⽤的壇。⾦香壇

是放在會幕內的幔⼦前 (出四⼗26)，擋在⾄聖所的入⼝，被稱為「耶和華

⾯前的祭壇」（利⼗六12、18），在功⽤上是⾄聖所的⼀部分（利⼗六

12）。⾦香爐所燒出來的香透過幔⼦瀰漫到⾄聖所裡，到達神的「約櫃」

前，所以⾦香爐常與約櫃相提並論（出三⼗6、利⼗六12-13）。

• 「包⾦的約櫃裡⾯有盛嗎哪的⾦罐和亞倫發過芽的杖，並兩塊約版」：

『嗎哪』字義為「這是甚麼』，是以⾊列⼈在曠野裏每⽇必吃的天賜食物

(出⼗六21，31)。『⾦罐』供盛嗎哪以為記念(出⼗六33~34)；『亞倫發過

芽的杖』是作神揀選⼈的記號(⺠⼗七5，10)；



【經文補充】利未記 十六11-19

「11 亞倫要把贖罪祭的公牛牽來宰了，為自己和本家贖罪；12拿香爐，從耶和華面前的壇

上盛滿火炭，又拿一捧搗細的香料，都帶入幔子內，13在耶和華面前，把香放在火上，使

香的煙雲遮掩法櫃上的施恩座，免得他死亡；14也要取些公牛的血，用指頭彈在施恩座的

東面，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彈血七次。也要取些公牛的血，用指頭彈在施恩座的東面，又在

施恩座的前面彈血七次。15隨後他要宰那為百姓作贖罪祭的公山羊，把羊的血帶入幔子內，

彈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，好像彈公牛的血一樣。16他因以色列人諸般的污穢、過犯，就

是他們一切的罪愆，當這樣在聖所行贖罪之禮，並因會幕在他們污穢之中，也要照樣而行。

17他進聖所贖罪的時候，會幕裡不可有人，直等到他為自己和本家並以色列全會眾贖了罪

出來。18他出來，要到耶和華面前的壇那裡，在壇上行贖罪之禮，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

山羊的血，抹在壇上四角的周圍；19 也要用指頭把血彈在壇上七次，潔淨了壇，從壇上除

掉以色列人諸般的污穢，使壇成聖。」



• 『約版』是神親⾃書寫⼗誡在其上的兩塊⽯版(出卅⼆15~16；卅四1)。

帳幕裡的每樣物件，都有重要的屬靈象徵意義；但作者在這裡提到那些榮耀的

物件，並不是為了解釋其屬靈意義，所以「現在不能⼀⼀細說」。但後⾯的經

文也繼續解釋⼀些。第⼀聖殿被毀以後，「約櫃」就失蹤了，重建的第⼆聖殿

裡不再有約櫃了。

問答題（⼀）1-5節中聖所與⾄聖所所陳設的物件，各有

何象徵的意義？（請參考以下PPT補充材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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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⃣⾦燈臺（Lampstand）

經文：出 25:31–40；來 9:2

象徵意義:

• 神的同在與光

• 神啟⽰的亮光

• ⽣命之光

基督預表

• 基督是世界的光（約 8:12）

• 教會靠基督的光⾏⾛（啟 1:12–20）



2⃣陳設餅桌（Table of Showbread）

經文：出 25:23–30；來 9:2

象徵意義

• 以⾊列⼗⼆⽀派常在神⾯前

• 神供應與立約的關係

基督預表

• 基督是⽣命的糧（約 6:35）

• 信徒天天靠主⽽活



3⃣香壇（Golden Altar of Incense）

經文：出 30:1–10；來 9:4（功能屬於⾄聖所）

象徵意義

• 聖徒的禱告上達於神（詩 141:2）

• 代求與中保的事奉

基督預表

• 基督⻑遠為我們代求（來 7:25）

📌 注意：希伯來書將香壇與⾄聖所關聯，強調其

屬靈功能，⽽非空間位置。



4⃣約櫃（Ark of the Covenant）

經文：出 25:10–22；來 9:4

象徵意義

• 神的寶座

• 神與百姓立約的中⼼

基督預表

• 基督是神同在的實體（約 1:14）



5⃣施恩座（Mercy Seat，約櫃蓋）

經文：出 25:17–22；來 9:5

象徵意義

• 神憐憫與赦罪之處

• ⾎灑之地（贖罪⽇）

基督預表

• 基督是我們的挽回祭（羅 3:25）

• ⼗字架是新約的施恩座



6⃣⾦罐嗎哪（Golden Jar of Manna）
經文：出 16:32–34；來 9:4
象徵意義
• 神在曠野的供應
• 神信實的記號
基督預表
• 基督是從天降下的真糧（約 6:49–51）



7⃣亞倫發芽的杖（Aaron’s Rod）

經文：⺠ 17:1–10；來 9:4

象徵意義

• 神揀選合法祭司職分

• 從死⽽⽣的權柄

基督預表

• 基督是神所揀選的⼤祭司

• 復活⽣命的權能

8⃣約版（Ten Commandments）

經文：出 25:16；申 10:1–5

象徵意義

• 神公義與律法

• ⼈無法完全遵⾏的標準

基督預表

• 基督成全律法（太 5:17）

• 新約中律法寫在⼼版上（來 8:10）



2. 舊約祭司的事奉限制 (6~10節)

「這些物件既如此預備⿑了，眾祭司就常進頭⼀層帳幕，⾏拜神

的禮。⾄於第⼆層帳幕，惟有⼤祭司⼀年⼀次獨⾃進去，沒有不

帶著⾎為⾃⼰和百姓的過錯獻上。那頭⼀層帳幕作現今的⼀個表

樣，所獻的禮物和祭物，就著良⼼說，都不能叫禮拜的⼈得以完

全。這些事，連那飲食和諸般洗濯的規矩，都不過是屬⾁體的條

例，命定到振興的時候為⽌。」



6-8節指出：在地上的帳幕裡，進入⾄聖所的路還未顯明；雖然帳幕裡

⾯非常榮耀，但裡⾯的事奉有限，祭司必須不斷進入聖所「⾏拜神的

禮」。

摩⻄帳幕的樣式和舊約的獻祭制度都是聖靈所啟⽰，舊約的百姓無法

直接來到聖潔的神⾯前，進入⾄聖所的路受到限制，只有⼤祭司能在

每年七⽉⼗⽇的贖罪⽇（利⼗六29-34），獨⾃帶著⾎進入⾄聖所，先

為⾃⼰贖罪，再為百姓贖罪（利⼗六11-19）。⽽藉著基督，新約的每

個信徒隨時可以「因耶穌的⾎，得以坦然進入⾄聖所」（⼗19-20）。



根據猶太人的傳說，大祭司一年一度進至

聖所服事時，腳踝上要繫著一條繩子。

萬一他因罪被神擊殺，由於沒有第二個人

可以進至聖所，其他人就可用此繩子把他

的屍體拉出來。

所以每當大祭司進入至聖所時，眾人都會

看到一條繩子通入幔內。

「我們有這指望，如同靈魂的錨，又堅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內。」(來6:19)



9-10節指出：在地上的帳幕裡，獻祭不能潔淨敬拜者良⼼。

• 「現今」就是「基督已經來到」的世代。舊約是有「瑕疵」，不管舊

約的帳幕和敬拜禮儀有多榮耀，但「所獻的禮物和祭物」只有外表禮

儀的果效，並不能潔淨⼈的「良⼼」。

• 『作現今的⼀個表樣』指它具有象徵性的意義。良⼼的功⽤不是辨識

是非，⽽是讓⼈有罪疚（⼗2），只有罪得赦免（⼗18）良⼼才得著

清潔，罪⼈才能毫無阻攔地得以親近神（七19）、事奉神（九14），

⼈與神的關係才能「得以完全」。



• 『這些事……. 』指預備帳幕和其中的物件以及獻禮物和祭物，都是外

表的儀文。「命定到振興的時候為⽌」：『振興』此處不是指萬物復

興的時候（那要等到基督再來之時才發⽣）；這裏是指神對舊約的安

排給予更正的時候，也就是基督完成救贖⼤⼯所帶來的新約時代。

• 舊約的飲食禁忌和潔淨禮儀只是外表的、是屬物質的儀文， 等基督到

來之後，「那真正拜⽗的，要⽤⼼靈和誠實拜祂」（約四23）。本節

的「⾁體」是與「良⼼」作對比。

問答題（⼆）舊約獻祭為何不能使⼈「良⼼完全」？



⼆、基督進入天上的真聖所 (11~14節)

「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，作了將來美事的⼤祭司，經過那更⼤更全備

的帳幕，不是⼈⼿所造，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；並且不⽤⼭⽺和⽜犢

的⾎，乃⽤⾃⼰的⾎，只⼀次進入聖所，成了永遠贖罪的事。若⼭⽺

和公⽜的⾎，並⺟⽜犢的灰，灑在不潔的⼈⾝上，尚且叫⼈成聖，⾝

體潔淨，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，將⾃⼰無瑕無疵獻給神，祂的⾎豈

不更能洗淨你們的⼼（原文是良⼼），除去你們的死⾏，使你們事奉

那永⽣神嗎？」



11-14節的主題是：基督的獻祭比地上的獻祭更美，就是基督已經成

就了「永遠贖罪的事」，使信徒的良⼼得潔淨，得以親近神和事奉

神。

在舊約的贖罪⽇，「⼭⽺」的⾎是為百姓贖罪（利⼗六15），「⽜

犢」的⾎是為祭司⾃⼰贖罪（利⼗六11），但這些只能暫時遮蓋⼈的

罪，並「不能除罪」。⽽基督⽤「⾃⼰的⾎」⼀次獻祭，只⼀次進入

聖所，成了永遠贖罪的事。基督「⾃⼰的⾎」代表基督在⼗字架上的

死。

「聖所」就是天上「那更⼤更全備的帳幕」，是屬靈的「真聖所」並

沒有⽤幔⼦分成聖所和⾄聖所，因為基督在⼗字架上的代贖，已經把



13-14節的主題是 ：基督獻上了真正的祭物，潔淨的效果更美。

「⼭⽺和公⽜的⾎」指贖罪⽇的獻祭（利⼗六11、15），「⺟⽜犢的灰」

⽤來「為以⾊列會眾調做除污穢的⽔」（⺠⼗九9）。這些外在的禮儀都被

承認具有某種潔淨的功效，何況更超越的基督的⾎呢（14節）。

「永遠的靈」就是聖靈、耶和華的靈；基督在地上靠著聖靈⽣活⾏事（賽⼗

⼀2；四⼗⼆1；六⼗⼀1；太⼗⼆18），並藉著聖靈的能⼒將⾃⼰獻上，作

為真正的祭物。基督是⽢⼼⾃願地將⾃⼰獻給神，祭物卻是被動無知的；基

督是在道德上「無瑕無疵」，祭物只是在⾝體上「沒有殘疾」；基督的⾎能

「洗淨你們的⼼」，祭獻的⾎和⺟⽜犢的灰只是「灑在不潔的⼈⾝上」。



『祂的⾎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良⼼？』主的⾎不是洗淨我們的⼼，乃

是洗淨我們的良⼼。良⼼是我們靈裏⾯最重要的⼀部分。我們的靈是

我們接觸神的機關。良⼼在我們的靈裏，使我們能聽神的聲⾳，曉得

神的意思。主的⾎洗淨我們被罪玷污的良⼼，使它清潔，明亮，恢復

它原有的功⽤，好叫我們能藉著祂事奉神。

問答題（三）基督的⾎為何可以為我們除去死⾏，事奉神？

問答題（四）「基督⼀次進入聖所，成了永遠的贖罪」對救恩確

據有何意義？



⼀、什麼叫「良⼼完全」？
**良⼼完全（τελειόω τὴν συνείδησιν）**不是指：
• 不再犯罪
• 沒有道德掙扎
⽽是指：
• 在神⾯前不再被定罪，內⼼真正知道「罪已被解決」，可以坦然無懼親近神
👉是⼀種內在、持久、屬靈的平安狀態。

⼆、舊約獻祭為何「做不到」？
1⃣因為它處理的是「外在禮儀」，不是「內在罪性」
「這些事…都不過是屬⾁體的條例。」（來 9:10）
獻祭能使⼈：禮儀上潔淨，可以回到會幕敬拜
卻不能：改變⼈的⼼，對付罪的根源
👉外在洗淨 ≠ 內在更新



2⃣因為祭牲是「代⽤品」，不是「真正的代替者」

• 動物沒有道德意志，不能真正「代表⼈類」，牠們只能「遮蓋罪」，不能「除掉罪」
👉 ⼈的良⼼知道：這不是我真正該付的代價。

3⃣因為必須「不斷重複」，反⽽強化罪的記憶

「每年常叫⼈想起罪來。」（來 10:3）
• 若罪已解決，何須再獻？

• 重複獻祭等於不斷提醒：「問題還沒真的解決」
👉 所以良⼼無法安息。

4⃣因為祭司本⾝也不完全

舊約祭司：先為⾃⼰獻祭，⾃⼰也在罪中

• 「他理當為百姓和⾃⼰獻祭。」（來 5:3）
👉 ⼀個尚未完全的⼈，不能帶來「完全的赦免」。



三、「基督⼀次進入聖所，成了永遠的贖罪」對救恩確據有何意義？
（來 9:12、26、28）
1⃣「⼀次」＝ 救恩的完成性（不是進⾏中）
• 「乃是⽤⾃⼰的⾎，只⼀次進入聖所，成了永遠的救贖」（來 9:12）
對比舊約
• 舊約：年年獻祭  基督：⼀次獻上
👉救恩不是慢慢累積，⽽是已經完成
📌神學重點：救恩不是「我還要做什麼」，⽽是「基督已經做完了」。
2⃣「永遠」＝ 救恩的持久性（不會失效）
基督的⾎不是暫時有效，不是「有效到你下次犯罪為⽌」
• 「⼀次獻上，擔當了多⼈的罪」（來 9:28）
👉救恩的根基在基督的⾎，不在⼈的表現
3⃣進入「天上真聖所」＝ 救恩的合法性
「乃是進入天堂，如今為我們顯在神⾯前」（來 9:24）
• 基督不是在地上的帳幕，⽽是在神⾯前、天上的法庭中，為信徒完成救贖與代求
👉救恩不是情緒的感覺，⽽是天上已完成的事實



4⃣對「救恩確據」的三⼤影響

（1）不再活在恐懼中

• 不必天天擔⼼「我有沒有得救？」,因為救恩根基不在我，⽽在基督

（2）良⼼得以潔淨

「何況基督的⾎…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良⼼？」（來 9:14）

• 不再靠內疚驅動信仰, ⽽是靠恩典來事奉神

（3）確信將來的榮耀

「第⼆次顯現…乃是為拯救那些等候祂的⼈」（來 9:28）

• 不是再來審判罪, 因為罪已經被處理完畢



【總結】

舊約的會幕是按天上的樣式造的，為的是要將屬天的真理表明出來。會

幕在以⾊列⼈中，就是象徵神與⼈同在；⼈如何在會幕中事奉，就是表

明⼈如何親近神。地上的祭司們只可在「聖所」裡獻祭和⾏敬拜神之

禮，只有⼤祭司才可每年⼀次進入「⾄聖所」，作短暫的停留，為百姓

和⾃⼰贖罪。在⾄聖所中擺了⾦香爐，代表向神獻上的馨香的禱告；約

櫃表⽰祂的同在；⽽盛嗎哪的⾦罐就是神的預備與及時的供應；亞倫的

杖代表神能⼒的權柄；⽽兩塊約版則表⽰神的法律要求；⾄於基路伯的

影罩乃指天使的照管和明察；⽽施恩座顯⽰神有赦罪之恩。



舊約的祭物不能使敬拜的⼈在良⼼上得潔淨，只有⽤基督之⾎才能「洗

淨」良⼼，在神⾯前為我們除去死⾏。⼈⼼比萬物都詭詐 (耶⼗七9) ，

怎麼洗也洗不乾淨。聖經中對於⼼的教訓，乃是將⼈的⽯⼼除掉，給⼈

⼀個⾁⼼ (結卅六26) ；乃是給我們⼀個新的⼼，不是洗去舊的⼼。

『洗淨良⼼』指除去良⼼的不安和控告，才能坦然進到神⾯前

(⼗22)，使⼈可以親近神、事奉神。基督的⾎不是改變⼈的外表，乃是

能給⼈帶來⼀種內在⽣命的活⼒，使⼈藉以從原來無⼒管制的⾏為上得

著解脫。



【⽣活應⽤】

1. 我們是否仍以⾏為或宗教儀式來換取神的接納？

2. 你是否真正活在被潔淨的良⼼中來⾃由事奉神？


